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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战略配售股份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发行人”）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战略配售股份，本次

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82,137,7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310%，限售期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 23户1，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

的部分限售股数量为 71,412,0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4999%，股东数量为 18

户；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0,725,6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311%，

股东数量为 6 户。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3月 29 日（星期三）。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战略配售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042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1,486,9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为 173.98

元/股，并于 2022 年 3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前

总股本 94,460,614 股，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25,947,514 股。 

                                                 
1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中，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股份为 11,726,195股，申请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为 2,069,203 股，其申请解除限售股份

合计为 13,795,398股。 



2022 年 5 月 11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8

股。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 125,947,514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226,705,525 股。  

2022 年 9 月 19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为 2,311,2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95%。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截至 2023 年 3 月 17 日，公司总股本为 226,705,525 股，其中：尚未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量为 180,802,7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79.75%。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 45,902,7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2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和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股份数量为 82,137,7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310%，锁

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锁定期届满并将于 2023 年 3月 29日上市流通。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23 户，分别为袁冰、王仕会、王君彩、

黄崇付、王为、高晋、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工业”）、厦门

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钨业”）、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汽集团”）、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锋锂业”）、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万向一二三”）、厦门西堤壹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堤壹号”）、厦门西堤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西堤贰号”）、无锡 TCL 爱思开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无锡 TCL”）、深圳市招银一号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招银一号”）、深圳市招银共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招银共赢”）、安徽信安基石产业升级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安徽基石”）、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晨道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长江晨道”）、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宁波超兴”）、深圳市领信基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马鞍山信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马鞍山信裕”）、赣

州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投集团”）、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伟股份”）、中信建投证券－招商银行－中信建投腾远钴业 1 号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需遵守以下

限售及减持相关的承诺： 

（一）5%以上股东厦门钨业、赣锋锂业、长江晨道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本企业若未履行上述承诺，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发行人，并且

将在中国证监会或深圳交易所指定媒体上公告相关情况，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

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若因未履行上述

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

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的 2 年

内，本企业每年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及大宗交易系统减持的首发前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企业所持有首发前股份数量的 30%，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应作相应调整）。如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

定期届满两年后减持的，将依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证

券交易所有关的规定进行减持。本企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及大宗

交易系统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将配合发行人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

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企业如违反关于持股意

向、减持意向的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进行公开道歉。同

时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自减持之日起 30 个交易日内

回购该违规卖出的股票，在认定未履行上述承诺的事实发生之日起停止本企业在



发行人的分红，直至原违规卖出的股票已购回完毕。 

（二）自然人股东高晋、王为、王君彩、王仕会、黄崇付、袁冰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本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发行人，并且将在中国

证监会或深圳交易所指定媒体上公告相关情况，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三）机构股东安徽基石、西堤贰号、西堤壹号、招银一号、无锡 TCL、工

投集团、马鞍山信裕、宁波超兴、招银共赢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本企业若未履行上述承诺，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发行人，并且将

在中国证监会或深圳交易所指定媒体上公告相关情况，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

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若因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四）战略配售股东的限售期安排 

本次解除限售的战略配售股东北方工业、上汽集团、赣锋锂业、万向一二三、

中伟股份、资管计划限售期安排：限售期为 12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无其他追加承诺，无其他法定承诺和

股份相关事项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股份和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

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情况。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3月 29日（星期三）。 

2、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为 23户。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82,137,7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310%。

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的部分限售股数量为 71,412,082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1.4999%，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0,725,692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7311%。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限售股

类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剩余限售

股份数量 
备注 

首次公

开发行

前已发

行股份 

1 袁冰 242,899  242,899  0    

2 王仕会 547,200  547,200  0    

3 王君彩 1,368,000  1,368,000  0    

4 黄崇付 2,558,160  2,558,160  0    

5 王为 1,368,000  1,368,000  0    

6 高晋 3,878,937  3,878,937  0    

7 厦门钨业 20,520,000  20,520,000  0    

8 赣锋锂业 11,726,195  11,726,195  0    

9 西堤壹号 1,915,200  1,915,200  0    

10 西堤贰号 3,283,200  3,283,200  0    

11 无锡 TCL 2,186,087  2,186,087  0    

12 招银一号 2,241,956  2,241,956  0    

13 招银共赢 187,033  187,033  0    

14 安徽基石 3,665,979  3,665,979  0    

15 长江晨道 11,644,564  11,644,564  0    

16 宁波超兴 500,371  500,371  0    



17 马鞍山信裕 1,485,261  1,485,261  0    

18 工投集团 2,093,040  2,093,040  0    

首次公

开发前

战略配

售股份 

19 北方工业 2,896,884  2,896,884  0    

20 上汽集团 2,586,503  2,586,503  0    

21 赣锋锂业 2,069,203  2,069,203  0    

22 万向一二三 1,551,903  1,551,903  0   

23 中伟股份 1,034,600  897,000  137,600  注 1 

24 资管计划 724,199  724,199  0    

注 1：中伟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股东，现因办理解限业务时

其持有的 137,600 股股份处于转融通出借状态，暂按无限售流通股管理，本次解

除限售股份数量不包含该部分转融通出借股份。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

无股东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四、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解除限

售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 本次解除限售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增加（股） 减少（股）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 
180,802,797 79.75%  -    82,137,774    98,665,023  43.52% 

高管锁定股 48,000 0.02% - - 48,000 0.02% 

首发前限售股 170,029,105 75.00% -  71,412,082  98,617,023 43.50% 

首发后可出借

限售股 
10,725,692 4.73% -  10,725,692  - -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45,902,728 20.25% 82,137,774 - 128,040,502 56.48% 

三、总股本 226,705,525 100% - - 226,705,525 100% 



注：上表系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2023 年 3 月

17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下发的股本结构表填写。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表情

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部分合计数

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根据《创业板转融通证券出借和转融券业务特别规定》，首次公开发行的战

略投资者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可以作为出借人参与证券出借。因部分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股份战略投资者参与转融通出借业务，该部分限售股票出借后，按

照无限售流通股管理。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其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关于本次

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战略配售

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四）《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战略配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月 24日 


